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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

面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紧扣西藏自治区聚焦“四件大事”、

聚力“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及拉萨市“强中心”战略“七大行动”部

署要求，以当雄县委“125+”发展思路（“1”是一个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

“2”是两个突出：突出项目建设、突出招商引资；“5”是五大产业：畜牧业、

文化旅游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产业、现代服务业；“+”是数字经济赋能

五大产业，形成产业数字化、数字实体化）为根本方向。统筹国土空间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新时代当雄县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布局，依据《国务

院关于批复拉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结合

《当雄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实施

情况和当雄县“十五五”规划发展需求，编制《当雄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

维护方案（2026年度）》。本动态维护立足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格局与约束性

指标，坚持依法依规、问题导向、存量优先、动态适配，旨在通过年度性、技

术性局部优化，保障总体规划和“十五五”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的编制范围与已批复的《总体规划》范围一致，

为当雄县行政辖区。



适应发展，动态实施

及时发现规划实施问题，响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
挑战，推动规划从静态管控向动态实施转变，提升规划
适应性，保障决策精准科学。

战略衔接，精准保障
推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全
面精准衔接，协同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空间优化，高效配置
在严守发展底线的前提下，正向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生
态保护红线、规划分区、用地布局、控制线等内容，促
进空间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
持续发展。



严守空间安全底线，坚决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保持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总体稳定。

严格遵循正向优化标准，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新问题为核心导向开展动
态维护，推动空间布局更合理、资源利用更高效、功能品质有提升。

全面对接“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统筹各类空间需求，强化规划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保障作用。

严格执行审批流程，开展意见征求、方案公示、专家论证等程序，保障
决策公开透明，提升规划科学性与社会认可度。

充分考虑当雄县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导向，推动国
土空间开发利用高质量提升。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3）《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

（4）《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

（5）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的通知>》

（8）《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支撑“十五五”高质

量发展的通知》

（9）《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

（10）《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技术方案（试行）》

（11）《拉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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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萨市当雄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当雄县全域生态保护红线6135.04平

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县域西北部，包括纳木错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念青唐古拉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西藏羊八井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公益林、水源涵养地等类型。本轮维护优化调入地块共计10个，总面

积4.1794平方公里。优化调出地块10个，总面积0.2460平方公里。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累积增加3.9334
平方公里，调整后总面积为6138.98平方公里。

序号 地块位置 地块类型
调出面积

（平方公里）
调出原因 用地类型

1 当曲卡社区二组公塘
乡小学以西

城乡发展
周边地块

0.1581 位于规划区范
围内，周边城
乡建设与人类

活动频繁

天然牧草地

2 当曲卡社区公塘乡人
民政府以南

城乡发展
周边地块

0.0344 天然牧草地

3 曲登六组以东 河湖用地 0.0146
与公益林用地
不符，边界勘

误修正

河流水面

4 曲登六组以东 河湖用地 0.0080 河流水面

5 城区东城片区以北 河湖用地 0.0037 河流水面

6

当雄县中心城区绕城
北路建设项目

道路用地

0.0124

当雄县重大项
目建设

城镇村道路
用地

7 0.0050

8 0.0053

9 0.0003

10 当雄县中心城区生态
北路建设项目

道路用地 0.0042 当雄县重大项
目建设

城镇村道路
用地

调入情况及类型 调出情况及类型
序
号

地块位置 调入类型
调入面积
（公顷）

调入原因 用地类型

1 乌玛塘乡 冰川生态资源 1.76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2 羊八井镇 冰川生态资源 116.17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3 格达乡 冰川生态资源 42.56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4 格达乡 冰川生态资源 0.02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5 羊八井镇 冰川生态资源 50.54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6 宁中乡 冰川生态资源 70.24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7 宁中乡 冰川生态资源 123.39 补充重要冰川
冰川及常年

积雪

8 纳木湖镇 自然保护地 0.05 自然保护地优
化

天然牧草地、
沼泽草地等

9 当曲卡社区 一级公益林 4.01 边界勘误调整
天然牧草地、
沼泽草地等

10 当曲卡社区 一级公益林 9.58 边界勘误调整
天然牧草地、
沼泽草地等



当雄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前后对比（单位：公顷）显示：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在

优化前后均为293.20公顷；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从优化前的551.27公顷调整为优化后的

551.25公顷；现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201）从290.93公顷变为290.23公顷；现状村庄建设

用地面积（203）从60.35公顷增加至64.73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盐田及采矿用地、

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工建筑用地）从35.60公顷减少至31.61公顷；非建设用地面

积从164.38公顷变为164.69公顷；在自然资源监管系统备案、已依法批准且落实占补平衡

即将建设的面积优化前后均为0.00公顷；地市举证的有关批地文件和批准范围但在国家已

经备案的范围内面积均为41.27公顷；扩展系数（考虑自治区举证材料）均为1.42。



维护前后全县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和矿产能源

发展区5类规划一级分区，并结合当雄县实际将乡村发展区细化为村庄建设区和牧业发展区。

维护后生态保护区划定生态保护区面积6138.9758平方千米，生态控制区1291.1112平方

千米。城镇发展区全县共划定城镇发展区面积5.5125平方千米。乡村发展区乡村发展区面积

2512.8034平方千米（其中村庄建设区15.63平方千米、牧业发展区2497.1703平方千米）。矿

产能源发展区280.62平方千米。

序号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优化前 优化后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1 生态保护区 — 6,135.0423 59.98% 6,138.9758 48.18%

2 生态控制区 — 1,231.0244 12.03% 1,291.1112 10.13%

3 城镇集中建设区 — 5.5128 0.05% 5.5125 0.04%

4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59.2024 0.58% 15.6331 0.12%

5 牧业发展区 2,517.5565 24.61% 2,497.1703 19.60%

6 小计 3,759.4672 36.75% 2,512.8034 19.72%

7 矿产能源发展区 — 280.6910 2.74% 280.6269 2.20%

规划分区维护前后情况



本次调整以内部结构优化为主导，调出与调入基本平衡。调出多因技术修正与增量扣

除，调入多因重点项目搬迁及规划实施评估。体现本次动态维护“保重点、优布局、强服务”
的规划导向，具体原因如下：

由于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导致用途调整的地块总面积14.15公顷，调整原因一是重点项目

建设搬迁5.91公顷；二是由于规划实施评估需要调整的4.09公顷；三是因技术修正需要调入

的4.13公顷；四是为边界形态完整需要优化的面积0.02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调出的用途调整地块总面积11.70公顷，调整原因一是由于技术修正边界

校核需要调出4.82公顷；二是为平衡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扣除的增量6.88公顷。

优化调整地块总面积81.09公顷，主要包括赛马场用地由娱乐用地调为其他商业服务业、

公塘乡小学由工业用地调为仓储用地、三组周边村庄用地由天然牧草地调为农村宅基地、

城区西南角地块由商业改为工业用地，全部符合当雄县实际开发需要，满足用地细化调整

的需要。

调整类型 原因类别 面积（公顷） 占类型比例 占总调整比例

开发边界调出
规划技术修正 4.82 41.20% 4.51%

扣除增量 6.88 58.80% 6.43%
小计 11.7 100% 10.94%

开发边界调入

重点项目建设及搬迁等 5.91 41.77% 5.53%
规划实施评估调整 4.09 28.90% 3.82%

技术修正 4.13 29.19% 3.86%
边界形态优化 0.02 0.14% 0.02%

小计 14.15 100.00% 13.23%
局部优化 内部用地调整 81.09 100% 75.83%

总计 106.94 100% 100.00%

用地布局优化调整情况及类型



维护工作在确保绿线布局基本稳定、功能不降低、服务半径不改变的前提下，对原有

绿线进行调整，调整后面积为13.01公顷。

维护工作在确保城市黄线功能不降低、服务半径合理的情况下，对原有城市黄线进行

优化调整，调整后黄线11.04公顷。



为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

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重大工程空间需求，衔接地方各级“十五五”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空间需求，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协

调作用，因地制宜动态增补、变更项目名称或清退项目，本次重点建设

项目清单动态维护工作明确：清单共纳入重点项目201项，建设周期为

2026-2030年共5年，涵盖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防灾减灾、其他

五大领域，全面覆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项目合计 个

Ø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个

Ø 水利工程项目 个

Ø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个

Ø 防灾减灾项目 个

Ø 其他项目 个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根本遵循，严守“三区三线”及约束性
指标刚性底线，规范动态维护调整范畴，健全刚性约束机制，
确保维护工作合法合规、贴合总规导向。

健全部门协同、市县联动工作机制，统筹衔接各类规划与空间
需求，强化技术、数据、资金要素保障，依托国土空间“一张
图”系统，为动态维护提供精细化支撑。

建立动态维护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强化实施跟踪监测与监督
考核，压实各方责任、接受公众监督，推动总体规划动态维护
规范有序、落地见效。


